
106年毒性化學物質

相關法規宣導

報告人: 羅莉莉 衛生稽查員



課程大綱
㇐、毒性化學物質專業技術管理人員設置及管

理辦法

二、列管毒性化學物質及其運作管理事項修正

(暨新增列管13種毒化物)

三、毒性化學物質運作紀錄表及毒性化學物質
釋放量紀錄表修正

四、法令宣導

五、稽查缺失 1



毒性化學物質

專業技術管理人員設置及管理辦法

2

王小明



緣起
環保署於中華民國105年8月11日廢止「環境保

護專責單位或人員設置及管理辦法」，為達管理毒性

化學物質專業技術管理人員目的及強化其法定業務責

任，爰擬具「毒性化學物質專業技術管理人員設置及

管理辦法」，明定毒性化學物質專業技術管理人員

（以下簡稱專業技術管理人員）設置等級、人數、執

行業務、代理、變更及到職訓練等規定。

本辦法施行日期從105年7月15日起
3



訂定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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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源依據。（第㇐條）

條
文

第㇐條 本辦法依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十八條第

二項規定訂定之。

說
明 1. 本辦法之法源依據。

二、專業技術管理人員應由取得專業技術管理人員合格證書

者擔任。（第二條）

條

文

第二條 運作人依本法第十八條第㇐項規定所設置之專業技術管理人

員，應由中央主管機關訓練合格並取得合格證書者擔任。

說

明

1. 規定設置毒性化學物質專業技術管理人員應由中央主管機關訓練

合格並取得合格證書者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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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應設置專業技術管理人員之等級及人數。（第三條）

條
文

第三條 運作人設置毒性化學物質專業技術管理人員（以下簡稱專業

技術管理人員）之等級及人數，應符合下列規定：

㇐、單㇐物質製造、使用、貯存數量任㇐日達㇐萬公噸以上者，

或每年達㇐百萬公噸以上者，應於製造、使用、貯存場所設

置甲級、㇠級專業技術管理人員共二人以上，其中至少㇐人

為甲級專業技術管理人員。

二、單㇐物質製造、使用、貯存數量任㇐日在三百公噸以上未滿

㇐萬公噸者，或每年達九萬公噸以上未滿㇐百萬公噸者，應

於製造、使用、貯存場所設置甲級專業技術管理人員㇐人以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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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應設置專業技術管理人員之等級及人數。（第三條）

條
文

三、單㇐物質製造、使用、貯存數量任㇐日在大量運作基準以上

未滿三百公噸者，應於製造、使用、貯存場所設置㇠級專業

技術管理人員㇐人以上。

四、單㇐物質單次運送除輸送管道者外， 其運送在常溫、常壓狀

態下氣體數量在五十公斤以上、液體數量在㇐百公 斤以上、

固體數量在二百公斤以上者，應設置丙級專業技術管理人員

㇐人以上。

本辦法施行前，運作人已依環境保護專責單位或人員設置及管理

辦法設置專業技術管理人員者，應於中華民國㇐百零七年六月三十日

前改依前項規定設置專業技術管理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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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應設置專業技術管理人員之等級及人數。（第三條）

條
文

依第㇐項規定設置之專業技術管理人員，得由具較高等級合格證

書者為之。

運作毒性化學物質同時符合第㇐項各款規定者，運作人應依各款

規定之最高級別設置專業技術管理人員。

說
明

1. 規定應設置專業技術管理人員之等級及人數。

2. 就原已依環境保護專責單位或人員設置及管理辦法設置專業技術

管理人員之運作人，宜有適度緩衝作法，爰規定於107年6月30

日前，得依原標準設置，於第二項明定。

3. 鑑於較高等級之專業技術管理人員其學經歷及受訓時數較高，爰

規定得以取得較高等級合格證書人員為之，於第三項明定。

4. 若同時符合第㇐項各款規定者，運作人應依各款規定之最高標準

設置專業技術管理人員，明定第四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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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甲、㇠級專業技術管理人員負責之業務項目。（第四條）

條
文

第四條 甲、㇠級專業技術管理人員就毒性 化學物質之製造、使用、

貯存行為，應執 行下列業務：

㇐、協助運作人依本法第十三條規定核 准之許可、登記事項運作

毒性化學 物質。

二、管理毒性化學物質運作及其釋放量 紀錄之製作、申報及保存

事宜。

三、協助運作人製作、實施毒性化學物 質危害預防及應變計畫；

協助運作 人實施災害防救訓練及演練、檢討 應變計畫內容及

辦理報備事宜。

四、發生本法第二十四條所定事故時， 協助運作人辦理事故通報、

採取緊急防治及必要之防護、應變及善後處理等處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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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甲、㇠級專業技術管理人員負責之業務項目。（第四條）

條
文

五、管理經主管機關備查之應變器材、 偵測及警報設備之設計及

操作計畫；確保應變器材、偵測及警報設備功能正常，並於

法定期間內，實施檢查、測試、維護及保養。

六、協助運作人遵行主管機關依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二項所為之命

令；並於事故發生後進行調查檢討，協助運作人製作調查處

理報告。

七、管理毒性化學物質之標示清晰完整、毒性化學物質安全資料

表置於運作場所易取得之處。

八、管理其他與毒性化學物質製造、使用、貯存相關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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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甲、㇠級專業技術管理人員負責之業務項目。（第四條）

條
文

運作人兼有運送行為時，除已設置丙 級專業技術管理人員外，

甲級或㇠級專業 技術管理人員應辦理第五條所定丙級專業技術管理

人員應執行之業務。

說
明

1. 考量毒性化學物質運作及危害風險，明確規定甲、㇠級專業技術

管理人員應執行業務項目；甲、㇠級專業技術管理人員應就第二

款、第五款、第七款及第八款等工作負管理責任；並協助辦理第

㇐款、第三款、第四款及第六款所定運作人依法應辦理之事務。

2. 運作人製造、使用、貯存毒性化學物質，同時兼有運送行為，除

運作人已設置丙級專業技術管理人員外，甲、㇠級專業技術管理

人員應辦理第五條丙級專業技術管理人員應執行之業務，爰明定

第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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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丙級專業技術管理人員負責之業務項目。（第五條）

條
文

第五條 丙級專業技術管理人員就毒性化 學物質之運送行為，應執行

下列業務：

㇐、協助運作人製作、實施毒性化學物質運送危害預防及應變計

畫。

二、發生本法第二十四條所定之運送事故時，協助運作人辦理事

故通報、採取 緊急防治及必要之防護、應變及善後處理等處

理措施。

三、協助運作人遵行主管機關依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二項所為之命

令，並於運送事故發生後進行調查檢討，協助運作人製作調

查處理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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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丙級專業技術管理人員負責之業務項目。（第五條）

條
文

四、運送車輛依規定裝設有即時追蹤系統 者，應確認系統維持正

常操作；監督 運送駕駛人隨車攜帶文件、備具安全 裝備及懸

掛或黏貼運送工具標示。

五、管理其他與毒性化學物質運送相關事項。

說
明

1. 規定丙級專業技術管理人員就毒性化學物質之運送行為應執行業

務項目；丙級專業技術管理人員應對執行業務負責及管理專業性

技術工作，並得協助或協調辦理屬運作人應遵守本法義務之行政

事務或協調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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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專業技術管理人員申請設置、合格證書經撤銷、廢止，

其設置核定亦失其效力及代理規定。（第六條）

條
文

第六條 專業技術管理人員之設置，由運作人依第三條規定檢具該等

級專業技術管理人員合格證書、設置申請書及同意查詢勞、健

保資料同意書，向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申請核定。

專業技術管理人員經中央主管機關撤銷或廢止合格證書

者，其設置核定自合格證書撤銷或廢止日起失其效力。

專業技術管理人員因故未能執行業務時，運作人應指定

具有相同等級以上合格證書之人員代理。代理期間不得超過六

個月。

說
明

1. 規範申請專業技術人員設置核定應檢附文件。

2. 證書失效說明於第二項；代理人資格及代理期間則於明定第三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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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專業技術管理人員常駐專職、異動報備規定。（第七條）

條
文

第七條 專業技術管理人員應常駐專職於製造、使用、貯存運作場所。

前項所稱常駐係指每日常時駐在於運作場所；專職係指

同㇐時間非受聘僱於不同場所為專業技術管理人員者。

專業技術管理人員離職或異動者，運作人應於離職或異

動日起十五日內，向原申請機關申請變更。 專業技術管理人

員得就其離職之事實自離職翌日起二個月內，報請原申請機

關備查。

本辦法施行前，運作人已依環境保護專責單位或人員設

置及管理辦法設置專業技術管理人員，該人員於本辦法施行

後離職或異動者，運作人應依第三項及第三條第㇐項、第三

項及第四項規定所定標準申請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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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專業技術管理人員常駐專職、異動報備規定。（第七條）

說
明

1. 規範專業技術管理人員常駐專職。

2. 明定常駐及專職之定義，訂定第二項。

3. 人員離職、異動變更期限規定；本條所稱離職係指辭職不再為運

作人工作，異動係指職務變更，且均不再為該運作人依法設置之

專業技術管理人員之職務，明定第三項。

4. 專業技術管理人員離職報備規定，明定第四項。

5. 運作人員已依環境保護專責單位或人員設置及管理辦法設置之專

業技術管理人員，於㇐百零七年六月三十日前離職、異動者，應

依第三項及第三條第㇐項、第三項及第四項所定標準申請變更，

明定第五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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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專業技術管理人員不得兼任環境保護相關法令以外其他

法令所定專責（任）人員規定。（第八條）

條
文

第八條 專業技術管理人員不得兼任環境保護相關法令以外其他法令

所定專責 （任）人員，或從事其他與環境保護工作、化學物

質管理無關之業務。但下列情形，具備第二條資格之廠務、

場所主管人員得兼任專業技術管理人員：

㇐、運作第㇐、二類毒性化學物質，單㇐ 物質任㇐日在常溫、常

壓狀態下液體 數量在未滿十公噸、固體數量未滿三百公噸，

得兼任㇠級專業技術管理人 員。

二、兼任丙級專業技術管理人員。

說
明

1. 規範專業技術管理人員不得兼任其他法令所定專責（任）人員。

2. 規範㇠、丙級專業技術管理人員得由廠務、場所主管人員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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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運作人不得拒絕、規避、妨礙專業技術管理人員參加到

職訓練及在職訓練規定。（第九條）

條
文

第九條 運作人不得拒絕、規避或妨礙專業技術管理人員參加在職訓

練及到職訓練。

專業技術管理人員於設置前連續三年以上未經設置為專

業技術管理人員者，應於到職翌日起六個月內，依中央主管

機關規定完成到職訓練。

運作人至遲應於設置前項專業技術管理人員屆滿六個月

後十五日內，檢具專業技術管理人員到職訓練證明文件，報

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備查。

未於前項規定期限完成到職訓練並報備者，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應廢止該專業技術管理人員之設置核定，運

作人應依第六條第㇐項規定重行申請核定。



訂定重點

18

九、運作人不得拒絕、規避、妨礙專業技術管理人員參加到

職訓練及在職訓練規定。（第九條）

說
明

1. 明確規範運作人不得拒絕、規避或妨礙專業技術管理人員參加在

職訓練及到職訓練專業技術管理人員設置到職訓練相關規定，明

定第二項。

2. 運作人報備專業技術管理人員到職訓練相關規定，明定第三項。

3. 未於規定期限完成到職訓練並報備者，主管機關廢止設置核定及

運作人重行申請核定規定，明定第四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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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施行日期。（第十條）

條
文 第十條 本辦法除第八條自發布後二年施行外，自發布日施行。

說
明

1. 本辦法施行日。(105年7月15日)

2. 為符合第八條規定，考量部分運作人對所設置之專業技術人員其

職位及業務需時進行調整，明定二年期間為施行緩衝期。



列管毒性化學物質及其運作管理事項

修正(暨新增13種毒性化學物質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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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起
近年臺灣各地區的食安問題不斷發生，為強化管

理化學物質，減低不當流入食品的風險，環保署化學

局公告13種可能非法添加於食品的化學物質為毒性化

學物質。本次修正公告已依行政程序法完成草案預告、

公聽暨研商等行政程序，後續業者必須於期限內依規

定辦理，才可以製造、輸入、販賣等運作。包括：

㇐、107年2月15日前進行定期申報

二、107年7月15日前完成標示

三、108年1月15日前取得核可文件
21

公告時間106年9月26日



新增公告毒性化學物質與近期食安事件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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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近期新聞事件或相關用途
甲醛次硫酸氫鈉

(吊白塊)
國內曾有業者添加於潤餅皮內，使其餅
皮色白，並具有彈性且不容易破(104年)。

三聚氰胺
曾有大陸奶粉業者使用於「奶製品」，
以提升檢驗品質，產品輾轉進入臺灣(97
年)。

α-苯並吡喃酮
(香豆素)

國內曾有業者添加至「紅茶飲料」增加
香氣(99年)。

本次公告的13種毒化物，都不是合法的食品添加

物，卻有不肖業者非法使用於食品，以降低成本或增

加賣相，以下針對新增13種毒化物近期食安事件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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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近期新聞事件或相關用途

孔雀綠
國內曾有業者添加於水體防治害蟲寄
生以保持水產品如魚、蝦、蟹存活率
(94年、95年、103年)。

順丁烯二酸
(馬來酸)

可能將順丁烯二酸化調製成化製澱粉，
生產粉圓、黑輪、粄條等產品，其衍
生產品特性為口感Q彈、久煮不爛、
防腐等特性。

順丁烯二酸酐 國內曾有業者使用於「化製澱粉」之
製作(102年)。

對位㇠氧基苯脲 可能添加於蜜餞、飲料等作為甜味劑。

溴酸鉀 非屬衛福部公告之食品添加物清單，
可能用於「麵粉」改良口感。



新增公告毒性化學物質與近期食安事件統計

24

名稱 近期新聞事件或相關用途

富馬酸二甲酯 可能用於食品、飲料、飼料、化妝品、
魚、肉、蔬菜、水果延⾧保鮮。

芐基紫 可能被添加至食品(如糖果、餅乾等)染
色。

皂黃 國內發生腐皮、豆干等豆製品染色增加
賣相(102年、103年)。

玫瑰紅B

國內曾有業者使用於紅龜粿、湯圓、糖
果、黃蘿蔔、麵條、黃豆干、土魠魚干、
生鮮魚、酸菜類等食品染色(105年、
106年)。

二甲基黃
國內曾有業者用於腐皮、豆干等豆製品
食品及蛋糕、糖果等染色增加賣相(76年、
103年、104年)。



列管毒性化學物質及其運作管理事項
修正重點

25

主旨：修正「列管毒性化學物質及其運作管理事項」
公告事項第十五項及第㇐項附表㇐、第四項
附表四，並自即日生效。

依據：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第七條、第十㇐條及第
二十五條第四項。



修正重點

26

㇐、增列第十五項：
運作孔雀綠、順丁烯二酸、順丁烯二酸酐、對

位㇠氧基苯脲、溴酸鉀、富馬酸二甲酯、芐基紫、
皂黃、玫瑰紅B、二甲基黃、甲醛次硫酸氫鈉、三
聚氰胺、α-苯並吡喃酮，除依毒性化學物質標示及
安全資料表管理辦法規定辦理外，並於容器或外包
裝明顯處依下列規定為之：

(㇐) 以中文記明「禁止用於食品」。
(二) 標示面積不得小於該容器或外包裝面

積百分之三十五。
(三) 標示文字顏色與底色互為對比。



二、六羰化鉻之物質名稱修正為六羰鉻，毒性
分類為第二類，管制濃度調整為鉻含量百
分之㇐。

三、增列十三種化學物質（孔雀綠、順丁烯二
酸、順丁烯二酸酐、對位㇠氧基苯脲、溴
酸鉀、富馬酸二甲酯、芐基紫、皂黃、玫
瑰紅B、二甲基黃、甲醛次硫酸氫鈉、三
聚氰胺、α-苯並吡喃酮等），因有食品安
全風險事件之疑慮，可能危害國人健康，
故列為第四類毒性化學物質。 27

修正重點



四、 修正第㇐項附表㇐、公告列管毒性化學物質及其
管制濃度與大量運作基準㇐覽表(新增13種規範)

28

以鉻含量濃度為列管依據



29

五、 修正第㇐項附表㇐、公告列管毒性化學物質及其
管制濃度與大量運作基準㇐覽表(續)



4

六、修正第四項附表四、已運作公告列管毒性化學物質
改善期限㇐覽表(針對新增的13種毒化物實施規範)

規定事項 改善期限

依規定作成運作紀錄、釋
放量紀錄並定期申報。

中華民國107年2月15日起
開始記錄並依規定定期申
報。

完成容器、包裝、運作場
所及設施之標示並備安全

資料表。

中華民國107年7月15日前
完成改善。

依規定取得製造、輸入、
販賣、使用、貯存、輸出

之核可文件。

中華民國108年1月15日前
取得。

其他本表未列事項。 中華民國107年2月15日起
依有關規定辦理。



「毒性化學物質運作紀錄表」及

「毒性化學物質釋放量紀錄表」

修正

31



緣起
配合環保署103年11月24日發布之「第四類毒性

化學物質核可管理辦法」，第四類毒性化學物質已不

再核發備查文件，爰修正「毒性化學物質運作紀錄表」

之運作場所需填列之文件；另依環保署105年10月27

日公告之「指定毒性化學物質及其釋放量計算指引」，

亦修正「毒性化學物質釋放量紀錄表」之申報項目及

計算方法等。

 上述辦法及指引修正自中華民國106年1月1日生效。
32



修正重點

4

㇐、「毒性化學物質運作紀錄表」：刪除「運作場所」欄之

「第四類備查文號」。

修正前

修正後



修正前

修正後

修正重點

5

二、「毒性化學物質釋放量紀錄表」：「釋放方式」修正為

「介質」及「釋放源」，並於其項下增列相關項目。



修正前

修正後

修正重點

6

三、「毒性化學物質釋放量紀錄表」：「推估方式」修正為

「計算方法」，並據以增修計算項目。



修正前

修正後

修正重點

7

四、「毒性化學物質釋放量紀錄表」：刪除「濃度(%W/W)」

欄位。



修正前

修正後

修正重點

8

五、「毒性化學物質釋放量紀錄表」：「總釋放量」修正為

「月釋放量小計」。



修正重點

9

六、「毒性化學物質釋放量紀錄表」：毒化物月運作量（公

噸）增列填記至小數點第三位；毒化物月運作量（公

斤）、月釋放量（公斤）及月釋放量小計（公斤）增列

填記至小數點第二位。
新增列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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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毒性化學物質及其釋放量計算指引

1. 內容請上網查閱臺中市

政府環境保護局網頁/

環保業務/環境衛生及

毒化物管理/毒性化學

物質/2016.11.18指定

毒化及釋放量指引。

2. 網址:
http://www.epb.taichung.gov.tw/ct

.asp?xItem=1553742&ctNode=22

427&mp=109010



第㇐點:許可證、登記、核可文件及第四類核

可文件如欲申請展延須於有效期期滿

前3至6個月內申請。

第二點：事故發生應立即採取緊急防治措施，

負責防護、應變、清理，並至遲於㇐

小時內通報環保局。運送過程事故應

兩小時內派專業應變人員至事故現場。

法令宣導

40



第三點：運作人基本資料、製程、貯存方式

變更應於30日內辦理文件變更。

第四點：運作人(場所)負責人變更應於60日

內辦理文件變更。

法令宣導

41



第五點：任㇐物質運作達10公噸/日以上或

300公噸/年以上，每月釋放量紀錄、

年申報紀錄表保存3年。

第六點：廠家終止運作，需完成3年內運作紀

錄及釋放量紀錄申報，並繳回原始

文件報請備查。

法令宣導

42



稽查缺失

43

㇐、大部分毒化物列管廠家平時均有確實紀錄毒化物
運作情形，並按時申報運作量，且毒化物及運作
場所標示亦符合法令規範。

二、稽查缺失以場所標示不完整、包裝容器標示不完
整及安全資料表(SDS)不完整。

79%

8%

1% 6%

1% 1%

1%
1%

1% 1%

0%

稽查結果正常

毒化物運作場所標示不完整(已脫落)

包裝容器標示不完整(已脫落)

安全資料表(SDS)不完整或是未更新

運作記錄申報錯誤

現址已變更或已停止營運

毒化物實際運作場所與廠區配置圖不符

毒化物許可、登記、核可文件基本資料異動

應變資材檢點表不完整



㇐、毒化物運作場所標示

1. 依據毒性化學物質標示及安全資料表管理辦法第

九條。(需張貼毒化物運作場所明顯處)

(張貼於毒化物運作場所明顯處)

36

稽查缺失

法規規定 未符合規定



2. 毒性化學物質標示及安全資料表管理辦法第十條

(僅供試驗、研究、教育用途，運作量低於大量運作)

46

稽查缺失

法規規定 未符合規定



二、毒化物包裝容器標示

1. 毒性化學物質標示及安全資料表管理辦法第三條。

47

稽查缺失

法規規定 未符合規定



三、安全資料表設置

1. 毒性化學物質標示及安全資料表管理辦法第十七條。

(應依規定格式製作安全資料表，並應隨時檢討更新安

全資料表內容之正確性。)

48

稽查缺失

法規規定 未符合規定



1 物品與廠商資料 9 物理及化學性質

2 危害辨識資料 10 安定性及反應性

3 成分辨識資料 11 毒性資料

4 急救措施 12 生態資料

5 滅火措施 13 廢棄處置方法

6 洩漏處理方法 14 運送資料

7 安全處置與儲存方法 15 法規資料

8 暴露預防措施 16 其他資料



 ㇐、物品與廠商資料
目的：使用者對產品或SDS
內容有疑問或應變狀況發生
時，能迅速提供重要而有效
的訊息。

 三、成分辨資料
目的：讓使用者辨識物質的
名稱及危害物質成分。。

 二、危害辨識資料
目的：讓使用者于應變事故
時必須立即知道的訊息，主
要內容有危害分類、警示訊
息、危害防範。

49



 六、洩漏處理方法
目的：提供意外洩漏時注意
事項及清理方法，以降低對
生命、財產與環境的不良影
響與傷害。

 四、急救措施
目的：協助廠內員工或應變
救護人員，可在就醫前採取
之立即性處理措施及醫師該
注意。

 五、滅火措施
目的：提供滅火時可使用之
材料、程式及可能遭遇之特
殊危害，盡可能減少火災造
成的危害。

50



 七、安全處置與儲存方法
目的：提供㇐些規範或指
南，使在處置和儲存上，能
降低物質潛在的危害。

 八、暴露預防措施
目的：提供在使用或貯存此
物質時，可以採取的工程對
策、個人防護設備與衛生措
施，以降低個人暴露的危
害，也提供法令的容許濃度
等控制參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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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物理及化學性質
目的：協助使用者辨別此物
質之外貌並瞭解其特性，以
作為平常處理與應變狀況應
變之參考。

 十、安定性及反應性
目的：提供物質的反應特性
資料，以作為勞工或職業安
全衛生專業人員在儲運、操
作或棄置化學物質時的參
考，也可作為消防人員或應
變人員處理應變狀況時的參
考。

 十㇐、毒性資料
目的：提供化學品的毒性，
對健康的可能危害，達到警
示與事先防範的效果。

52



 十二、生態資料
目的：提供資訊，以評估當
物質洩漏至環境中，造成的
環境效應影響，包括化學品
的環境流布、生物降解性、
生物蓄積、生態毒性等資
訊。

 十三、廢棄處理方法
目的：提供處理廢棄物之方
法，降低對環境的不良影
響。

 十四、運送資料
目的：提供運輸上相關資訊，
以及利用聯合國編號查詢應
變指南，而盡速採取因應措
施。

 十五、法規資料
目的：將此物質直接相關的
法規列示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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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六、其他資料
目的：此欄位是提供任何相
關訊息加注的地方，例如前
十五項欄位的參考文獻，可
在此處加注。或是留下製表
者資料，以提供使用者㇐個
諮詢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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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s for you att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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